
臺灣橋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醫字第5號

原      告  莊朝富  

訴訟代理人  王翊瑋律師(法扶律師)

被      告  長庚醫療財團法人高雄長庚紀念醫院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藍國忠  

被      告  陳仁宏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李曉萍  

            邱潔婷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12月11日言

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按法定代理人之代理權消滅者，其訴訟程序在有法定代理人

承受其訴訟以前當然停止；前開所定之承受訴訟人，於得為

承受訴訟時，應即為承受之聲明，他造當事人亦得聲明承受

訴訟，民事訴訟法第170條、第175條定有明文。本件被告長

庚醫療財團法人高雄長庚紀念醫院(下稱被告醫院)之法定代

理人原為王植熙，於本院審理期間變更為藍國忠，有被告提

出之醫療機構開業執照可稽(本院卷第317頁)，並經藍國忠

聲明承受被告醫院之訴訟(本院卷第313頁)，合於前揭規

定，應予准許。　　

貳、實體部分：　

一、原告主張：原告因左腳長期疼痛，於民國109年9月8日前往

被告醫院，接受左踝骨性粘連切除手術(下稱系爭左踝手術)

並由被告陳仁宏擔任診治醫師，為原告進行系爭左踝手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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豈料，系爭左踝手術後，原告左腳疼痛反而加劇，回診時陳

仁宏醫師陳稱此疼痛情形應為腰、尾椎病變及左踝關節神經

術後沾黏所引致，因此原告復於109年11月20日施行腰椎及

尾椎神經減壓及椎體融合手術；109年11月27日施行第一腰

椎脊椎神經阻斷手術；109年12月8日施行左踝關節脛神經沾

黏鬆弛手術；110年3月19日進行脊椎神經及左踝神經鬆弛手

術，惟術後原告左腳病情持績惡化，左内側足底神經對刺激

已無反應，且非屬坐骨神經病變，並於111年6月8日經診斷

原告左下肢神經及踝關節機能永久失能(下稱系爭傷勢)，足

見原告係因陳仁宏醫師施行系爭左踝手術不當而造成原告左

下肢神經及踝關節機能永久失能，與原告腰、尾椎病變無

關。原告因系爭傷勢受有勞動能力減少新臺幣(下同)931,25

2元及精神上損失5,000,000元，共計5,931,252元之損害，

自得依民法第227條、第227條之1規定，請求被告醫院負債

務不履行之加害給付損害賠償責任；亦得依民法第184條第1

項前段、民法第188條、第193條第1項、第195條第1項前段

及醫療法第82條規定，請求被告等連帶負侵權行為之賠償責

任。為此，依前揭法律規定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㈠

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5,931,252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

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㈡願供擔保，

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原告起訴主張陳仁宏醫師於109年9月8日為其實

施左踝距下關節骨性粘黏切除手術(即系爭左踝手術)，造成

其左下肢神經及踝關節機能永久喪失，並於110年6月10日主

張相同事實向高雄市政府衛生局申請醫療爭議調處，卻遲至

112年10月11日始提起本訴，其請求權已罹於時效而消滅，

原告自不得再向被告等主張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又距

下關節位於距骨和跟骨之間，主要負責引導內翻、外翻的動

作，正常行走過程距下關節需要經過一系列的內翻及外翻循

環，如果關節受傷，可能出現卡卡、不順、疼痛等症狀，常

規建議治療方式為移除壓迫病灶，並視術後恢復情形安排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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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或關節鬆動術，以增加關節活動度及骨間韌帶之穩定性。

原告於109年7月8日至被告醫院陳仁宏醫師門診就診，診察

評估後，懷疑左距下關節骨性粘連，經安排左踝Ｘ光檢查及

3Ｄ電腦斷層檢查結果，顯示左距下關節骨性粘連合併周邊

組織沾黏壓迫，同年月22日原告回診，陳仁宏醫師親自向原

告說明檢查結果，並建議手術治療，同時亦向原告說明術後

仍有再度沾黏之可能性，經原告同意後，安排於同年9月8日

實施系爭左踝手術，手術過程順利，術後原告症狀緩解，且

下肢循環、運動及感覺功能正常，乃於同月11日出院。惟原

告於門診追蹤期間因週邊組織沾黏壓迫快速復發而接受手術

治療，此為原告本身體質所致，非陳仁宏醫師之醫療行為有

何不當或疏失，亦難以此逕認被告醫院有債務不履行責任。

是原告請求被告損害賠償並無理由，且原告未提出專業鑑定

意見證明其勞動能力之減損狀況，請求5,000,000元精神慰

撫金，亦屬過高等語，作為抗辯。並聲明：㈠原告之訴駁

回；㈡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免為假執行。

三、兩造不爭執之事實：(本院卷第310至311頁）

　㈠被告陳仁宏為被告長庚醫療財團法人高雄長庚紀念醫院(即

被告醫院)之骨科部醫師。

　㈡原告因左腳長期疼痛，於109年9月8日前往被告醫院，接受

陳仁宏醫師施行左踝骨性粘連切除手術(即系爭左踝手術)。

　㈢系爭左踝手術後，左腳疼痛加劇，遠端有輕微麻木感，回診

時陳仁宏醫師告知疼痛情形應為腰、尾椎病變及左踝關節神

經術後沾黏所引致，並非系爭左踝手術有何疏失。

　㈣原告於109年11月20日施行腰椎及尾椎神經減壓及椎體融合

手術，復於109年11月27日施行第一腰椎脊椎神經阻斷手

術，再於109年12月8日施行左踝關節脛神經沾黏鬆弛手術，

又於110年3月19日進行脊椎神經及左踝神經鬆弛手術。

　㈤原告施行上開手術後，左腳病情持績惡化，左内側足底神經

對刺激已無反應，且非屬坐骨神經病變，與先前腰椎手術無

關，並於111年6月8日經診斷原告左下肢神經及踝關節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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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久失能(即系爭傷勢)。

四、本件之爭點：(本院卷第311頁)　　

　㈠原告主張其左腳之系爭傷勢係因陳仁宏醫師施行系爭左踝手

術不當而造成原告左下肢神經及踝關節機能永久失能，有無

理由?

　㈡原告依侵權行為法律關係請求被告連帶賠償；及依債務不履

行法律關係請求被告醫院賠償，喪失或減少勞動能力損失93

1,252元，及精神慰撫金5,000,000元，有無理由？　　

五、本院之判斷：

　㈠原告依侵權行為法律關係，請求被告連帶賠償5,931,252元

本息，有無理由？

　1.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受

僱人因執行職務，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由僱用人與行為

人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88條

第1項本文定有明文。惟因侵權行為所生之損害賠償請求

權，自請求權人知有損害及賠償義務人時起，2年間不行使

而消滅，民法第197條第1項亦有明文。又關於侵權行為損害

賠償請求權之消滅時效，應以請求權人實際知悉損害及賠償

義務人時起算；而所謂知有損害，非僅指單純知有損害而

言，其因而受損害之他人行為為侵權行為，亦須一併知之

(最高法院72年臺上字第738號及46年台上字第34號裁判要旨

參照)。是請求權人若主觀上認其因他人即為損害之人侵害

權利之行為受有損害及知悉為損害之人即賠償義務人時，即

起算時效，至請求權人何時向檢察官提起告訴或向法院起

訴，不影響請求權人原已知悉之事實及時效之起算。

　2.經查，原告本件主張之109年9月8日至被告醫院，接受陳仁

宏醫師施行左踝骨性粘連切除手術(即系爭左踝手術)，因陳

仁宏醫師施行系爭左踝手術不當，術後又陸續在被告醫院施

行4次手術，左腳病情仍持績惡化，致其左下肢神經及踝關

節機能永久失能(即系爭傷勢)等事實，於111年6月10日原告

填寫申請表向高雄市政府衛生局申請與被告醫院、陳仁宏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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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為醫療爭議調處時，即已明確表明「本人因109年9月8日

接受骨性粘連切除術，至今陸續至長庚醫院到民國110年4月

29日陸陸續續做手術4次而不見改善病情，而卻更嚴重而無

法醫治，而造成本人生活陷入困境」等語，並「1.要求賠償

一千伍佰萬元整。2.必須將我本人莊朝富的左腳腳踝及大腿

的傷痛醫治好」等語(本院卷第39頁)。可見，原告至遲於11

0年6月10日知悉其所主張之侵權行為事實(即手術不當)之損

害(即左腳腳踝病情不見改善並嚴重至無法醫治)及賠償義務

人(即陳仁宏醫師及被告醫院)，然原告遲至112年10月11日

始提起本件訴訟(橋司醫調卷第7頁)，顯已罹於2年之消滅時

效，依民法第197條第1項前段規定，其請求權已逾2年時效

而消滅，則被告為本件罹於時效之抗辯而拒絕給付，於法自

屬有據。

　3.準此，原告之侵權行為請求權既已罹於2年時效，並經被告

為時效抗辯，則原告依侵權行為法律關係，請求被告連帶賠

償5,931,252元本息，即屬無據。　

　㈡原告依債務不履行法律關係請求被告醫院賠償5,931,252元

本息，有無理由？

　1.按因可歸責於債務人之事由，致為不完全給付者，債權人得

　　依關於給付遲延或給付不能之規定行使其權利；因不完全給

　　付而生前項以外之損害者，債權人並得請求賠償；債務人因

　　債務不履行，致債權人之人格權受侵害者，準用第192條至

第195條及第197條之規定，負損害賠償責任，為民法第227

條、第227條之1所明定。又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

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但法律別有規定，或依其情形顯失

公平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77條亦有明定。而醫療

行為具有相當專業性，醫病雙方在專業知識及證據掌握上不

對等，法院衡量病患請求醫療專業機構或人士損害賠償之訴

訟，由病患舉證有顯失公平情形，而減輕病患之舉證責任

時，病患仍應就其主張醫療行為有過失存在，先證明至使法

院之心證度達到降低後之證明度，獲得該待證事實為真實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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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信，始得認其盡到舉證責任(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27

47號判決意旨參照)。又醫療業務之施行，應善盡醫療上必

要之注意，為醫療法第82條第1項所明定。是醫療機構及醫

師之醫療行為須未盡醫療上必要之注意而具有過失，且該過

失行為與損害間具有因果關係，始成立損害賠償責任。所謂

醫療過失行為，係指行為人違反依其所屬職業通常所應預見

及預防侵害他人權利行為義務。所謂善盡醫療上必要之注

意，則係指醫療行為須符合醫療常規、醫療水準而言。是醫

事人員如依循一般公認臨床醫療行為準則，正確地保持相當

方式與程度之注意，即屬已為應有之注意。且醫療行為係屬

可容許之危險行為，醫療之主要目的雖在於治療疾病或改善

病人身體狀況，但同時必須體認受限於醫療行為之有限性、

疾病多樣性，以及人體機能隨時可能出現不同病況變化等諸

多變數交互影響，而在採取積極性醫療行為之同時，更往往

易於伴隨其他潛在風險之發生，因此有關醫療過失判斷重點

應在於實施醫療之過程，要非結果，亦即法律並非要求醫師

絕對須以達成預定醫療效果為必要，而係著眼於醫師在實施

醫療行為過程中恪遵醫療規則，且善盡注意義務。如醫師實

施醫療行為，已符合醫療常規、醫療水準等客觀情況之醫療

上必要注意義務，且未逾越合理臨床專業裁量，而病人或其

他請求權人未能舉證證明醫師實施醫療行為過程中有何疏

失，即難認醫師有醫療過失行為(最高法院104年度台上字第

700號判決意旨參照)。　

　2.本件原告主張被告醫院陳仁宏醫師施行系爭左踝手術不當，

致其受有系爭傷勢之損害，被告醫院應負債務不履行損害賠

償責任等語。然為被告所否認，自應由原告就被告醫院及醫

師有不完全給付之要件事實即未符合醫療常規之必要注意義

務，負擔舉證責任。經查，原告於109年7月8日至被告醫院

骨科陳仁宏醫師門診就診，主訴為左腳踝內側疼痛數月，且

最近兩個月症狀加劇。經陳仁宏醫師以腳踝X光及電腦斷層

掃描檢查後，診斷為左腳距骨跟骨黏合。同年7月22日原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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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診，陳仁宏醫師建議原告手術，手術同意書所示疾病名稱

為「左踝距下關節骨性黏連」，建議手術名稱為「骨性黏連

切除手術(左踝)關節」，建議手術原因為「左後踝疼痛」。

另有說明「術後和輔具及復健運動，術後六周內避免激烈運

動，少部分病患有再次粘連可能」。陳仁宏醫師簽章時間為

同日11:57。原告在手術同意書上簽名時間為9月7日11:37。

　　109年9月7日原告住院，依據手術紀錄單所示，9月8日09:02

開始手術，主刀醫師為陳仁宏醫師，手術方法為「距骨跟骨

後內側黏連切除手術」，使用後內側入路，並於距骨下關節

置放墊片，手術發現為「第四類骨性黏連」，手術於10:25

結束。依9月10日病程進展紀錄及護理紀錄，原告術後狀況

穩定，左腳踝遠端循環、運動、感覺功能正常，遠端有輕微

麻木感。9月11日病人出院。109年9月25日原告首次回診，

表示腳踝內側疼痛，陳仁宏醫師將傷口拆線並給予止痛針治

療。9月30日原告回診，主訴左前足外側、腳底疼痛及僵硬

感，陳仁宏醫師安排神經傳導及肌電圖檢查。10月5日原告

至被告醫院脊椎骨科巫瑞文醫師門診就診，主訴為左前足

麻、疼痛及無力。10月21日原告至陳仁宏醫師門診就診，當

日病歷記載原告提出10月7日於高雄市立民生醫院(下稱民生

醫院)之神經傳導及肌電圖檢查，報告結果為左脛骨神經病

變及腰薦椎神經根病變。陳仁宏醫師當時初步診斷為左腳踝

隧道症候群，建議原告接受左腳踝隧道鬆解手術。109年10

月21日原告第2次至被告醫院住院，並於10月22日 接受「左

腳踝隧道減壓及脛骨神經放鬆手術」，依據病程紀錄，術後

腳疼改善惟仍有麻木的狀況，原告可自行行走，並接受復健

治療，後於11月2日出院。109年11月20日原告接受第3次手

術，由被告醫院脊椎骨科巫瑞文醫師主治，診斷為「腰椎L3

〜4椎管狹窄合併脊神經壓迫」，依護理紀錄，09:13原告左

上肢肌肉張力為3分、左下肢為4分，當日手術方式為「腰椎

L3〜S1後開神經減壓鬆解及骨融合手術」，18:16原告術後

返回病房，左上肢肌力3分、左下肢肌力為4分。住院病歷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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載原告左腳有麻痛之狀況，但行走無明顯異常。巫瑞文醫師

於11月27日施行第4次手術，其方式為尾管麻醉。109年12月

8日原告於高雄長庚接受第5次手術，由陳仁宏醫師主治，診

斷為「左脛骨神經黏連」，手術方法為「左側脛骨神經鬆解

術」。之後原告持續主訴有左下肢疼痛麻木感，多次前往陳

仁宏醫師、巫瑞文醫師門診就診，並要求注射止痛針。110

年3月19日原告接受第6次手術，由被告醫院整形外科顏元豪

醫師及脊椎骨科巫瑞文醫師同時主刀，整形外科手術方式為

「左側脛骨神經鬆解術」 及外來物移除。手術發現為「左

腳踝手術傷口癒合不良」。而脊椎骨科手術方式為「腰椎第

一至第三節左側椎板開窗手術以及神經鬆解術」。110年4月

18日原告主訴左腰疼痛至被告醫院急診室就診，急診醫師檢

查發現原告左腳蜂窩性組織炎並會診整形外科。4月20日原

告辦理住院治療，4月29日原告第7次手術，依一般整形外科

手術同意書記載，建議手術原因「改善神經痛」，手術方式

為「自體脂肪組織移植」。後續原告仍主訴左腳疼痛、麻痺

感，陸續於陳仁宏醫師、巫瑞文醫師門診及至急診室就診，

接受口服及針劑止痛藥、嗎啡類止痛藥治療。依病歷記載，

原告最後一次於被告醫院就診日期為110年12月30日至急診

室就診。111年6月8日原告由被告醫院開立勞工保險失能診

斷書，失能傷病名稱為「左側脛骨神經病變」等情，有被告

醫院、民生醫院之病歷及影像光碟附卷可稽(本院病歷卷一

至卷五及附卷光碟)。而「距骨跟骨黏合(Talocalcaneal co

alition)，為腳踝附近的骨頭不正常的黏合，其症狀大多出

現在12〜16歲，病人會有慢性腳踝疼痛(特別是內側)的症狀

及容易腳踝扭傷的情況，少部分的病人到成年後才發病。診

斷上，身體診察會有腳踝內側疼痛或扁平足的表現，影像檢

查包括X光，可以發現距骨跟骨之間黏合。但X光無法呈現立

體的構造，因此最精確、能夠給予醫師最多資訊的檢查方

式，仍是電腦斷層掃描。治療上，可以先使用保守療法，包

括藥物、復健、物理治療等方式。但一般認為，在持續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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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症狀的成年病人，手術還是比較有效的治療方法，而最理

想、也最符合人體工學的手術方式為切開、游離黏合部位

後，以周邊的肌肉(例如深趾短肌)或筋膜，或是人工填充物

填塞在切割開之處，避免其再度黏連，以達到最理想的治療

效果。本案病人(即原告)於109年7月8日至陳(仁宏)醫師門

診就診，主訴為左腳內踝疼痛數月，且最近兩個月症狀加

劇。經陳醫師以腳踝X光及電腦斷層掃描(CT)檢查後，診斷

為左腳距骨跟骨黏合(Talocalcaneal coalition)。依據病

人臨床症狀(內踝疼痛)及影像檢查結果，陳醫師手術前的診

斷無誤。病人於9月8日接受手術，手術方法為「距骨跟骨後

內側黏連切除手術並於距骨下關節置放墊片」，手術方法符

合適應症及醫療常規。依9月10日病程進展紀錄及護理紀

錄，病人術後狀況穩定，左腳踝之遠端循環、運動、感覺功

能正常，惟遠端有輕微麻木感，病人於9月11日出院。若因

手術中傷害到神經構造，病人術後應該馬上會有明顯之運

動、感覺異常。本案病人於9月25日首次回診，雖表示腳踝

內側疼痛，惟並無明顯運動或感覺神經異常之紀錄。綜上，

陳醫師於109年9月8日實施左踝骨性黏連切除手術，符合醫

療常規，並無疏失。」等情，業據衛生福利部醫事審議委員

會(下稱醫審會)鑑定明確，有醫審會鑑定書附卷(本院卷第2

71至292頁)可憑。足見，被告醫院及醫師所為均符醫療常

規，並無原告前揭所指之醫療疏失。原告雖另臆斷術後左腳

踝遠端有輕微麻木感，可能即係左脛骨神經受損導致感覺異

常，並據此推測系爭左踝手術實施不當導致左脛骨神經受

損，進而導致左脛骨神經病變云云，請求就此再送醫審會補

充鑑定。惟鑑定意見已有將術後左腳踝遠端輕微麻木感納入

考量，並研判並非系爭左踝手術傷害到神經構造，系爭左踝

手術符合醫療常規，並無疏失等語，有如前述，自無再重覆

送請補充鑑定之必要。

　3.此外，原告未能為其他舉證以實其說，自難認被告醫院及陳

仁宏醫師有何違反醫療契約注意義務之行為。是原告主張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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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醫院及陳仁宏醫師有違反醫療契約注意義務之醫療疏失，

應負不完全給付之債務不履行賠償責任云云，難認有據。另

原告請求債務不履行之非財產損害賠償部分，依民法第227

條之1規定仍應適用侵權行為之2年時效，而原告之侵權行為

請求權已罹於時效，已如前述，故原告此部分請求，同屬罹

於時效，既經被告為時效抗辯，此部分請求亦屬無據。至原

告請求債務不履行之財產損害賠償部分，原告既不能證明被

告有違反醫療契約注意義務之醫療疏失，被告自不負債務不

履行之損害賠償責任。被告既不負損害賠償責任，則原告此

部分主張之損害賠償及金額，亦無再予審酌之必要，併此敘

明。　

六、綜上所述，原告依侵權行為及債務不履行之法律關係，請求

陳仁宏醫師、被告醫院應連帶給付原告5,931,252元，及自

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

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原告之請求既經駁回，其假執行

之聲請即失去依據，應併予駁回。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

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因此不逐一

論列，附此敘明。

八、據上論結，原告之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78條，判決

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29　　日

　　　　　　　　　民事第三庭　法　官　陳景裕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29　　日

　　　　　　　　　　　　　　　書記官　鄭珓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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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橋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醫字第5號
原      告  莊朝富  
訴訟代理人  王翊瑋律師(法扶律師)
被      告  長庚醫療財團法人高雄長庚紀念醫院


法定代理人  藍國忠  
被      告  陳仁宏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李曉萍  
            邱潔婷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12月11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按法定代理人之代理權消滅者，其訴訟程序在有法定代理人承受其訴訟以前當然停止；前開所定之承受訴訟人，於得為承受訴訟時，應即為承受之聲明，他造當事人亦得聲明承受訴訟，民事訴訟法第170條、第175條定有明文。本件被告長庚醫療財團法人高雄長庚紀念醫院(下稱被告醫院)之法定代理人原為王植熙，於本院審理期間變更為藍國忠，有被告提出之醫療機構開業執照可稽(本院卷第317頁)，並經藍國忠聲明承受被告醫院之訴訟(本院卷第313頁)，合於前揭規定，應予准許。　　
貳、實體部分：　
一、原告主張：原告因左腳長期疼痛，於民國109年9月8日前往被告醫院，接受左踝骨性粘連切除手術(下稱系爭左踝手術)並由被告陳仁宏擔任診治醫師，為原告進行系爭左踝手術。豈料，系爭左踝手術後，原告左腳疼痛反而加劇，回診時陳仁宏醫師陳稱此疼痛情形應為腰、尾椎病變及左踝關節神經術後沾黏所引致，因此原告復於109年11月20日施行腰椎及尾椎神經減壓及椎體融合手術；109年11月27日施行第一腰椎脊椎神經阻斷手術；109年12月8日施行左踝關節脛神經沾黏鬆弛手術；110年3月19日進行脊椎神經及左踝神經鬆弛手術，惟術後原告左腳病情持績惡化，左内側足底神經對刺激已無反應，且非屬坐骨神經病變，並於111年6月8日經診斷原告左下肢神經及踝關節機能永久失能(下稱系爭傷勢)，足見原告係因陳仁宏醫師施行系爭左踝手術不當而造成原告左下肢神經及踝關節機能永久失能，與原告腰、尾椎病變無關。原告因系爭傷勢受有勞動能力減少新臺幣(下同)931,252元及精神上損失5,000,000元，共計5,931,252元之損害，自得依民法第227條、第227條之1規定，請求被告醫院負債務不履行之加害給付損害賠償責任；亦得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民法第188條、第193條第1項、第195條第1項前段及醫療法第82條規定，請求被告等連帶負侵權行為之賠償責任。為此，依前揭法律規定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㈠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5,931,252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㈡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原告起訴主張陳仁宏醫師於109年9月8日為其實施左踝距下關節骨性粘黏切除手術(即系爭左踝手術)，造成其左下肢神經及踝關節機能永久喪失，並於110年6月10日主張相同事實向高雄市政府衛生局申請醫療爭議調處，卻遲至112年10月11日始提起本訴，其請求權已罹於時效而消滅，原告自不得再向被告等主張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又距下關節位於距骨和跟骨之間，主要負責引導內翻、外翻的動作，正常行走過程距下關節需要經過一系列的內翻及外翻循環，如果關節受傷，可能出現卡卡、不順、疼痛等症狀，常規建議治療方式為移除壓迫病灶，並視術後恢復情形安排復健或關節鬆動術，以增加關節活動度及骨間韌帶之穩定性。原告於109年7月8日至被告醫院陳仁宏醫師門診就診，診察評估後，懷疑左距下關節骨性粘連，經安排左踝Ｘ光檢查及3Ｄ電腦斷層檢查結果，顯示左距下關節骨性粘連合併周邊組織沾黏壓迫，同年月22日原告回診，陳仁宏醫師親自向原告說明檢查結果，並建議手術治療，同時亦向原告說明術後仍有再度沾黏之可能性，經原告同意後，安排於同年9月8日實施系爭左踝手術，手術過程順利，術後原告症狀緩解，且下肢循環、運動及感覺功能正常，乃於同月11日出院。惟原告於門診追蹤期間因週邊組織沾黏壓迫快速復發而接受手術治療，此為原告本身體質所致，非陳仁宏醫師之醫療行為有何不當或疏失，亦難以此逕認被告醫院有債務不履行責任。是原告請求被告損害賠償並無理由，且原告未提出專業鑑定意見證明其勞動能力之減損狀況，請求5,000,000元精神慰撫金，亦屬過高等語，作為抗辯。並聲明：㈠原告之訴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免為假執行。
三、兩造不爭執之事實：(本院卷第310至311頁）
　㈠被告陳仁宏為被告長庚醫療財團法人高雄長庚紀念醫院(即被告醫院)之骨科部醫師。
　㈡原告因左腳長期疼痛，於109年9月8日前往被告醫院，接受陳仁宏醫師施行左踝骨性粘連切除手術(即系爭左踝手術)。
　㈢系爭左踝手術後，左腳疼痛加劇，遠端有輕微麻木感，回診時陳仁宏醫師告知疼痛情形應為腰、尾椎病變及左踝關節神經術後沾黏所引致，並非系爭左踝手術有何疏失。
　㈣原告於109年11月20日施行腰椎及尾椎神經減壓及椎體融合手術，復於109年11月27日施行第一腰椎脊椎神經阻斷手術，再於109年12月8日施行左踝關節脛神經沾黏鬆弛手術，又於110年3月19日進行脊椎神經及左踝神經鬆弛手術。
　㈤原告施行上開手術後，左腳病情持績惡化，左内側足底神經對刺激已無反應，且非屬坐骨神經病變，與先前腰椎手術無關，並於111年6月8日經診斷原告左下肢神經及踝關節機能永久失能(即系爭傷勢)。
四、本件之爭點：(本院卷第311頁)　　
　㈠原告主張其左腳之系爭傷勢係因陳仁宏醫師施行系爭左踝手術不當而造成原告左下肢神經及踝關節機能永久失能，有無理由?
　㈡原告依侵權行為法律關係請求被告連帶賠償；及依債務不履行法律關係請求被告醫院賠償，喪失或減少勞動能力損失931,252元，及精神慰撫金5,000,000元，有無理由？　　
五、本院之判斷：
　㈠原告依侵權行為法律關係，請求被告連帶賠償5,931,252元本息，有無理由？
　1.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受僱人因執行職務，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由僱用人與行為人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88條第1項本文定有明文。惟因侵權行為所生之損害賠償請求權，自請求權人知有損害及賠償義務人時起，2年間不行使而消滅，民法第197條第1項亦有明文。又關於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之消滅時效，應以請求權人實際知悉損害及賠償義務人時起算；而所謂知有損害，非僅指單純知有損害而言，其因而受損害之他人行為為侵權行為，亦須一併知之(最高法院72年臺上字第738號及46年台上字第34號裁判要旨參照)。是請求權人若主觀上認其因他人即為損害之人侵害權利之行為受有損害及知悉為損害之人即賠償義務人時，即起算時效，至請求權人何時向檢察官提起告訴或向法院起訴，不影響請求權人原已知悉之事實及時效之起算。
　2.經查，原告本件主張之109年9月8日至被告醫院，接受陳仁宏醫師施行左踝骨性粘連切除手術(即系爭左踝手術)，因陳仁宏醫師施行系爭左踝手術不當，術後又陸續在被告醫院施行4次手術，左腳病情仍持績惡化，致其左下肢神經及踝關節機能永久失能(即系爭傷勢)等事實，於111年6月10日原告填寫申請表向高雄市政府衛生局申請與被告醫院、陳仁宏醫師為醫療爭議調處時，即已明確表明「本人因109年9月8日接受骨性粘連切除術，至今陸續至長庚醫院到民國110年4月29日陸陸續續做手術4次而不見改善病情，而卻更嚴重而無法醫治，而造成本人生活陷入困境」等語，並「1.要求賠償一千伍佰萬元整。2.必須將我本人莊朝富的左腳腳踝及大腿的傷痛醫治好」等語(本院卷第39頁)。可見，原告至遲於110年6月10日知悉其所主張之侵權行為事實(即手術不當)之損害(即左腳腳踝病情不見改善並嚴重至無法醫治)及賠償義務人(即陳仁宏醫師及被告醫院)，然原告遲至112年10月11日始提起本件訴訟(橋司醫調卷第7頁)，顯已罹於2年之消滅時效，依民法第197條第1項前段規定，其請求權已逾2年時效而消滅，則被告為本件罹於時效之抗辯而拒絕給付，於法自屬有據。
　3.準此，原告之侵權行為請求權既已罹於2年時效，並經被告為時效抗辯，則原告依侵權行為法律關係，請求被告連帶賠償5,931,252元本息，即屬無據。　
　㈡原告依債務不履行法律關係請求被告醫院賠償5,931,252元本息，有無理由？
　1.按因可歸責於債務人之事由，致為不完全給付者，債權人得
　　依關於給付遲延或給付不能之規定行使其權利；因不完全給
　　付而生前項以外之損害者，債權人並得請求賠償；債務人因
　　債務不履行，致債權人之人格權受侵害者，準用第192條至第195條及第197條之規定，負損害賠償責任，為民法第227條、第227條之1所明定。又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但法律別有規定，或依其情形顯失公平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77條亦有明定。而醫療行為具有相當專業性，醫病雙方在專業知識及證據掌握上不對等，法院衡量病患請求醫療專業機構或人士損害賠償之訴訟，由病患舉證有顯失公平情形，而減輕病患之舉證責任時，病患仍應就其主張醫療行為有過失存在，先證明至使法院之心證度達到降低後之證明度，獲得該待證事實為真實之確信，始得認其盡到舉證責任(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2747號判決意旨參照)。又醫療業務之施行，應善盡醫療上必要之注意，為醫療法第82條第1項所明定。是醫療機構及醫師之醫療行為須未盡醫療上必要之注意而具有過失，且該過失行為與損害間具有因果關係，始成立損害賠償責任。所謂醫療過失行為，係指行為人違反依其所屬職業通常所應預見及預防侵害他人權利行為義務。所謂善盡醫療上必要之注意，則係指醫療行為須符合醫療常規、醫療水準而言。是醫事人員如依循一般公認臨床醫療行為準則，正確地保持相當方式與程度之注意，即屬已為應有之注意。且醫療行為係屬可容許之危險行為，醫療之主要目的雖在於治療疾病或改善病人身體狀況，但同時必須體認受限於醫療行為之有限性、疾病多樣性，以及人體機能隨時可能出現不同病況變化等諸多變數交互影響，而在採取積極性醫療行為之同時，更往往易於伴隨其他潛在風險之發生，因此有關醫療過失判斷重點應在於實施醫療之過程，要非結果，亦即法律並非要求醫師絕對須以達成預定醫療效果為必要，而係著眼於醫師在實施醫療行為過程中恪遵醫療規則，且善盡注意義務。如醫師實施醫療行為，已符合醫療常規、醫療水準等客觀情況之醫療上必要注意義務，且未逾越合理臨床專業裁量，而病人或其他請求權人未能舉證證明醫師實施醫療行為過程中有何疏失，即難認醫師有醫療過失行為(最高法院104年度台上字第700號判決意旨參照)。　
　2.本件原告主張被告醫院陳仁宏醫師施行系爭左踝手術不當，致其受有系爭傷勢之損害，被告醫院應負債務不履行損害賠償責任等語。然為被告所否認，自應由原告就被告醫院及醫師有不完全給付之要件事實即未符合醫療常規之必要注意義務，負擔舉證責任。經查，原告於109年7月8日至被告醫院骨科陳仁宏醫師門診就診，主訴為左腳踝內側疼痛數月，且最近兩個月症狀加劇。經陳仁宏醫師以腳踝X光及電腦斷層掃描檢查後，診斷為左腳距骨跟骨黏合。同年7月22日原告回診，陳仁宏醫師建議原告手術，手術同意書所示疾病名稱為「左踝距下關節骨性黏連」，建議手術名稱為「骨性黏連切除手術(左踝)關節」，建議手術原因為「左後踝疼痛」。另有說明「術後和輔具及復健運動，術後六周內避免激烈運動，少部分病患有再次粘連可能」。陳仁宏醫師簽章時間為同日11:57。原告在手術同意書上簽名時間為9月7日11:37。
　　109年9月7日原告住院，依據手術紀錄單所示，9月8日09:02開始手術，主刀醫師為陳仁宏醫師，手術方法為「距骨跟骨後內側黏連切除手術」，使用後內側入路，並於距骨下關節置放墊片，手術發現為「第四類骨性黏連」，手術於10:25結束。依9月10日病程進展紀錄及護理紀錄，原告術後狀況穩定，左腳踝遠端循環、運動、感覺功能正常，遠端有輕微麻木感。9月11日病人出院。109年9月25日原告首次回診，表示腳踝內側疼痛，陳仁宏醫師將傷口拆線並給予止痛針治療。9月30日原告回診，主訴左前足外側、腳底疼痛及僵硬感，陳仁宏醫師安排神經傳導及肌電圖檢查。10月5日原告至被告醫院脊椎骨科巫瑞文醫師門診就診，主訴為左前足麻、疼痛及無力。10月21日原告至陳仁宏醫師門診就診，當日病歷記載原告提出10月7日於高雄市立民生醫院(下稱民生醫院)之神經傳導及肌電圖檢查，報告結果為左脛骨神經病變及腰薦椎神經根病變。陳仁宏醫師當時初步診斷為左腳踝隧道症候群，建議原告接受左腳踝隧道鬆解手術。109年10月21日原告第2次至被告醫院住院，並於10月22日 接受「左腳踝隧道減壓及脛骨神經放鬆手術」，依據病程紀錄，術後腳疼改善惟仍有麻木的狀況，原告可自行行走，並接受復健治療，後於11月2日出院。109年11月20日原告接受第3次手術，由被告醫院脊椎骨科巫瑞文醫師主治，診斷為「腰椎L3～4椎管狹窄合併脊神經壓迫」，依護理紀錄，09:13原告左上肢肌肉張力為3分、左下肢為4分，當日手術方式為「腰椎L3〜S1後開神經減壓鬆解及骨融合手術」，18:16原告術後返回病房，左上肢肌力3分、左下肢肌力為4分。住院病歷記載原告左腳有麻痛之狀況，但行走無明顯異常。巫瑞文醫師於11月27日施行第4次手術，其方式為尾管麻醉。109年12月8日原告於高雄長庚接受第5次手術，由陳仁宏醫師主治，診斷為「左脛骨神經黏連」，手術方法為「左側脛骨神經鬆解術」。之後原告持續主訴有左下肢疼痛麻木感，多次前往陳仁宏醫師、巫瑞文醫師門診就診，並要求注射止痛針。110年3月19日原告接受第6次手術，由被告醫院整形外科顏元豪醫師及脊椎骨科巫瑞文醫師同時主刀，整形外科手術方式為「左側脛骨神經鬆解術」 及外來物移除。手術發現為「左腳踝手術傷口癒合不良」。而脊椎骨科手術方式為「腰椎第一至第三節左側椎板開窗手術以及神經鬆解術」。110年4月18日原告主訴左腰疼痛至被告醫院急診室就診，急診醫師檢查發現原告左腳蜂窩性組織炎並會診整形外科。4月20日原告辦理住院治療，4月29日原告第7次手術，依一般整形外科手術同意書記載，建議手術原因「改善神經痛」，手術方式為「自體脂肪組織移植」。後續原告仍主訴左腳疼痛、麻痺感，陸續於陳仁宏醫師、巫瑞文醫師門診及至急診室就診，接受口服及針劑止痛藥、嗎啡類止痛藥治療。依病歷記載，原告最後一次於被告醫院就診日期為110年12月30日至急診室就診。111年6月8日原告由被告醫院開立勞工保險失能診斷書，失能傷病名稱為「左側脛骨神經病變」等情，有被告醫院、民生醫院之病歷及影像光碟附卷可稽(本院病歷卷一至卷五及附卷光碟)。而「距骨跟骨黏合(Talocalcaneal coalition)，為腳踝附近的骨頭不正常的黏合，其症狀大多出現在12〜16歲，病人會有慢性腳踝疼痛(特別是內側)的症狀及容易腳踝扭傷的情況，少部分的病人到成年後才發病。診斷上，身體診察會有腳踝內側疼痛或扁平足的表現，影像檢查包括X光，可以發現距骨跟骨之間黏合。但X光無法呈現立體的構造，因此最精確、能夠給予醫師最多資訊的檢查方式，仍是電腦斷層掃描。治療上，可以先使用保守療法，包括藥物、復健、物理治療等方式。但一般認為，在持續有明顯症狀的成年病人，手術還是比較有效的治療方法，而最理想、也最符合人體工學的手術方式為切開、游離黏合部位後，以周邊的肌肉(例如深趾短肌)或筋膜，或是人工填充物填塞在切割開之處，避免其再度黏連，以達到最理想的治療效果。本案病人(即原告)於109年7月8日至陳(仁宏)醫師門診就診，主訴為左腳內踝疼痛數月，且最近兩個月症狀加劇。經陳醫師以腳踝X光及電腦斷層掃描(CT)檢查後，診斷為左腳距骨跟骨黏合(Talocalcaneal coalition)。依據病人臨床症狀(內踝疼痛)及影像檢查結果，陳醫師手術前的診斷無誤。病人於9月8日接受手術，手術方法為「距骨跟骨後內側黏連切除手術並於距骨下關節置放墊片」，手術方法符合適應症及醫療常規。依9月10日病程進展紀錄及護理紀錄，病人術後狀況穩定，左腳踝之遠端循環、運動、感覺功能正常，惟遠端有輕微麻木感，病人於9月11日出院。若因手術中傷害到神經構造，病人術後應該馬上會有明顯之運動、感覺異常。本案病人於9月25日首次回診，雖表示腳踝內側疼痛，惟並無明顯運動或感覺神經異常之紀錄。綜上，陳醫師於109年9月8日實施左踝骨性黏連切除手術，符合醫療常規，並無疏失。」等情，業據衛生福利部醫事審議委員會(下稱醫審會)鑑定明確，有醫審會鑑定書附卷(本院卷第271至292頁)可憑。足見，被告醫院及醫師所為均符醫療常規，並無原告前揭所指之醫療疏失。原告雖另臆斷術後左腳踝遠端有輕微麻木感，可能即係左脛骨神經受損導致感覺異常，並據此推測系爭左踝手術實施不當導致左脛骨神經受損，進而導致左脛骨神經病變云云，請求就此再送醫審會補充鑑定。惟鑑定意見已有將術後左腳踝遠端輕微麻木感納入考量，並研判並非系爭左踝手術傷害到神經構造，系爭左踝手術符合醫療常規，並無疏失等語，有如前述，自無再重覆送請補充鑑定之必要。
　3.此外，原告未能為其他舉證以實其說，自難認被告醫院及陳仁宏醫師有何違反醫療契約注意義務之行為。是原告主張被告醫院及陳仁宏醫師有違反醫療契約注意義務之醫療疏失，應負不完全給付之債務不履行賠償責任云云，難認有據。另原告請求債務不履行之非財產損害賠償部分，依民法第227條之1規定仍應適用侵權行為之2年時效，而原告之侵權行為請求權已罹於時效，已如前述，故原告此部分請求，同屬罹於時效，既經被告為時效抗辯，此部分請求亦屬無據。至原告請求債務不履行之財產損害賠償部分，原告既不能證明被告有違反醫療契約注意義務之醫療疏失，被告自不負債務不履行之損害賠償責任。被告既不負損害賠償責任，則原告此部分主張之損害賠償及金額，亦無再予審酌之必要，併此敘明。　
六、綜上所述，原告依侵權行為及債務不履行之法律關係，請求陳仁宏醫師、被告醫院應連帶給付原告5,931,252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原告之請求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即失去依據，應併予駁回。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因此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八、據上論結，原告之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29　　日
　　　　　　　　　民事第三庭　法　官　陳景裕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29　　日
　　　　　　　　　　　　　　　書記官　鄭珓銘

臺灣橋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醫字第5號

原      告  莊朝富  

訴訟代理人  王翊瑋律師(法扶律師)

被      告  長庚醫療財團法人高雄長庚紀念醫院



法定代理人  藍國忠  

被      告  陳仁宏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李曉萍  

            邱潔婷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12月11日言

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按法定代理人之代理權消滅者，其訴訟程序在有法定代理人

    承受其訴訟以前當然停止；前開所定之承受訴訟人，於得為

    承受訴訟時，應即為承受之聲明，他造當事人亦得聲明承受

    訴訟，民事訴訟法第170條、第175條定有明文。本件被告長

    庚醫療財團法人高雄長庚紀念醫院(下稱被告醫院)之法定代

    理人原為王植熙，於本院審理期間變更為藍國忠，有被告提

    出之醫療機構開業執照可稽(本院卷第317頁)，並經藍國忠

    聲明承受被告醫院之訴訟(本院卷第313頁)，合於前揭規定

    ，應予准許。　　

貳、實體部分：　

一、原告主張：原告因左腳長期疼痛，於民國109年9月8日前往

    被告醫院，接受左踝骨性粘連切除手術(下稱系爭左踝手術)

    並由被告陳仁宏擔任診治醫師，為原告進行系爭左踝手術。

    豈料，系爭左踝手術後，原告左腳疼痛反而加劇，回診時陳

    仁宏醫師陳稱此疼痛情形應為腰、尾椎病變及左踝關節神經

    術後沾黏所引致，因此原告復於109年11月20日施行腰椎及

    尾椎神經減壓及椎體融合手術；109年11月27日施行第一腰

    椎脊椎神經阻斷手術；109年12月8日施行左踝關節脛神經沾

    黏鬆弛手術；110年3月19日進行脊椎神經及左踝神經鬆弛手

    術，惟術後原告左腳病情持績惡化，左内側足底神經對刺激

    已無反應，且非屬坐骨神經病變，並於111年6月8日經診斷

    原告左下肢神經及踝關節機能永久失能(下稱系爭傷勢)，足

    見原告係因陳仁宏醫師施行系爭左踝手術不當而造成原告左

    下肢神經及踝關節機能永久失能，與原告腰、尾椎病變無關

    。原告因系爭傷勢受有勞動能力減少新臺幣(下同)931,252

    元及精神上損失5,000,000元，共計5,931,252元之損害，自

    得依民法第227條、第227條之1規定，請求被告醫院負債務

    不履行之加害給付損害賠償責任；亦得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

    前段、民法第188條、第193條第1項、第195條第1項前段及

    醫療法第82條規定，請求被告等連帶負侵權行為之賠償責任

    。為此，依前揭法律規定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㈠被

    告應連帶給付原告5,931,252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

    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㈡願供擔保，請

    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原告起訴主張陳仁宏醫師於109年9月8日為其實

    施左踝距下關節骨性粘黏切除手術(即系爭左踝手術)，造成

    其左下肢神經及踝關節機能永久喪失，並於110年6月10日主

    張相同事實向高雄市政府衛生局申請醫療爭議調處，卻遲至

    112年10月11日始提起本訴，其請求權已罹於時效而消滅，

    原告自不得再向被告等主張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又距

    下關節位於距骨和跟骨之間，主要負責引導內翻、外翻的動

    作，正常行走過程距下關節需要經過一系列的內翻及外翻循

    環，如果關節受傷，可能出現卡卡、不順、疼痛等症狀，常

    規建議治療方式為移除壓迫病灶，並視術後恢復情形安排復

    健或關節鬆動術，以增加關節活動度及骨間韌帶之穩定性。

    原告於109年7月8日至被告醫院陳仁宏醫師門診就診，診察

    評估後，懷疑左距下關節骨性粘連，經安排左踝Ｘ光檢查及3

    Ｄ電腦斷層檢查結果，顯示左距下關節骨性粘連合併周邊組

    織沾黏壓迫，同年月22日原告回診，陳仁宏醫師親自向原告

    說明檢查結果，並建議手術治療，同時亦向原告說明術後仍

    有再度沾黏之可能性，經原告同意後，安排於同年9月8日實

    施系爭左踝手術，手術過程順利，術後原告症狀緩解，且下

    肢循環、運動及感覺功能正常，乃於同月11日出院。惟原告

    於門診追蹤期間因週邊組織沾黏壓迫快速復發而接受手術治

    療，此為原告本身體質所致，非陳仁宏醫師之醫療行為有何

    不當或疏失，亦難以此逕認被告醫院有債務不履行責任。是

    原告請求被告損害賠償並無理由，且原告未提出專業鑑定意

    見證明其勞動能力之減損狀況，請求5,000,000元精神慰撫

    金，亦屬過高等語，作為抗辯。並聲明：㈠原告之訴駁回；㈡

    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免為假執行。

三、兩造不爭執之事實：(本院卷第310至311頁）

　㈠被告陳仁宏為被告長庚醫療財團法人高雄長庚紀念醫院(即被

    告醫院)之骨科部醫師。

　㈡原告因左腳長期疼痛，於109年9月8日前往被告醫院，接受陳

    仁宏醫師施行左踝骨性粘連切除手術(即系爭左踝手術)。

　㈢系爭左踝手術後，左腳疼痛加劇，遠端有輕微麻木感，回診

    時陳仁宏醫師告知疼痛情形應為腰、尾椎病變及左踝關節神

    經術後沾黏所引致，並非系爭左踝手術有何疏失。

　㈣原告於109年11月20日施行腰椎及尾椎神經減壓及椎體融合手

    術，復於109年11月27日施行第一腰椎脊椎神經阻斷手術，

    再於109年12月8日施行左踝關節脛神經沾黏鬆弛手術，又於

    110年3月19日進行脊椎神經及左踝神經鬆弛手術。

　㈤原告施行上開手術後，左腳病情持績惡化，左内側足底神經

    對刺激已無反應，且非屬坐骨神經病變，與先前腰椎手術無

    關，並於111年6月8日經診斷原告左下肢神經及踝關節機能

    永久失能(即系爭傷勢)。

四、本件之爭點：(本院卷第311頁)　　

　㈠原告主張其左腳之系爭傷勢係因陳仁宏醫師施行系爭左踝手

    術不當而造成原告左下肢神經及踝關節機能永久失能，有無

    理由?

　㈡原告依侵權行為法律關係請求被告連帶賠償；及依債務不履

    行法律關係請求被告醫院賠償，喪失或減少勞動能力損失93

    1,252元，及精神慰撫金5,000,000元，有無理由？　　

五、本院之判斷：

　㈠原告依侵權行為法律關係，請求被告連帶賠償5,931,252元本

    息，有無理由？

　1.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受

    僱人因執行職務，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由僱用人與行為

    人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88條

    第1項本文定有明文。惟因侵權行為所生之損害賠償請求權

    ，自請求權人知有損害及賠償義務人時起，2年間不行使而

    消滅，民法第197條第1項亦有明文。又關於侵權行為損害賠

    償請求權之消滅時效，應以請求權人實際知悉損害及賠償義

    務人時起算；而所謂知有損害，非僅指單純知有損害而言，

    其因而受損害之他人行為為侵權行為，亦須一併知之(最高

    法院72年臺上字第738號及46年台上字第34號裁判要旨參照)

    。是請求權人若主觀上認其因他人即為損害之人侵害權利之

    行為受有損害及知悉為損害之人即賠償義務人時，即起算時

    效，至請求權人何時向檢察官提起告訴或向法院起訴，不影

    響請求權人原已知悉之事實及時效之起算。

　2.經查，原告本件主張之109年9月8日至被告醫院，接受陳仁

    宏醫師施行左踝骨性粘連切除手術(即系爭左踝手術)，因陳

    仁宏醫師施行系爭左踝手術不當，術後又陸續在被告醫院施

    行4次手術，左腳病情仍持績惡化，致其左下肢神經及踝關

    節機能永久失能(即系爭傷勢)等事實，於111年6月10日原告

    填寫申請表向高雄市政府衛生局申請與被告醫院、陳仁宏醫

    師為醫療爭議調處時，即已明確表明「本人因109年9月8日

    接受骨性粘連切除術，至今陸續至長庚醫院到民國110年4月

    29日陸陸續續做手術4次而不見改善病情，而卻更嚴重而無

    法醫治，而造成本人生活陷入困境」等語，並「1.要求賠償

    一千伍佰萬元整。2.必須將我本人莊朝富的左腳腳踝及大腿

    的傷痛醫治好」等語(本院卷第39頁)。可見，原告至遲於11

    0年6月10日知悉其所主張之侵權行為事實(即手術不當)之損

    害(即左腳腳踝病情不見改善並嚴重至無法醫治)及賠償義務

    人(即陳仁宏醫師及被告醫院)，然原告遲至112年10月11日

    始提起本件訴訟(橋司醫調卷第7頁)，顯已罹於2年之消滅時

    效，依民法第197條第1項前段規定，其請求權已逾2年時效

    而消滅，則被告為本件罹於時效之抗辯而拒絕給付，於法自

    屬有據。

　3.準此，原告之侵權行為請求權既已罹於2年時效，並經被告

    為時效抗辯，則原告依侵權行為法律關係，請求被告連帶賠

    償5,931,252元本息，即屬無據。　

　㈡原告依債務不履行法律關係請求被告醫院賠償5,931,252元本

    息，有無理由？

　1.按因可歸責於債務人之事由，致為不完全給付者，債權人得

　　依關於給付遲延或給付不能之規定行使其權利；因不完全給

　　付而生前項以外之損害者，債權人並得請求賠償；債務人因

　　債務不履行，致債權人之人格權受侵害者，準用第192條至

    第195條及第197條之規定，負損害賠償責任，為民法第227

    條、第227條之1所明定。又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

    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但法律別有規定，或依其情形顯失

    公平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77條亦有明定。而醫療

    行為具有相當專業性，醫病雙方在專業知識及證據掌握上不

    對等，法院衡量病患請求醫療專業機構或人士損害賠償之訴

    訟，由病患舉證有顯失公平情形，而減輕病患之舉證責任時

    ，病患仍應就其主張醫療行為有過失存在，先證明至使法院

    之心證度達到降低後之證明度，獲得該待證事實為真實之確

    信，始得認其盡到舉證責任(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2747

    號判決意旨參照)。又醫療業務之施行，應善盡醫療上必要

    之注意，為醫療法第82條第1項所明定。是醫療機構及醫師

    之醫療行為須未盡醫療上必要之注意而具有過失，且該過失

    行為與損害間具有因果關係，始成立損害賠償責任。所謂醫

    療過失行為，係指行為人違反依其所屬職業通常所應預見及

    預防侵害他人權利行為義務。所謂善盡醫療上必要之注意，

    則係指醫療行為須符合醫療常規、醫療水準而言。是醫事人

    員如依循一般公認臨床醫療行為準則，正確地保持相當方式

    與程度之注意，即屬已為應有之注意。且醫療行為係屬可容

    許之危險行為，醫療之主要目的雖在於治療疾病或改善病人

    身體狀況，但同時必須體認受限於醫療行為之有限性、疾病

    多樣性，以及人體機能隨時可能出現不同病況變化等諸多變

    數交互影響，而在採取積極性醫療行為之同時，更往往易於

    伴隨其他潛在風險之發生，因此有關醫療過失判斷重點應在

    於實施醫療之過程，要非結果，亦即法律並非要求醫師絕對

    須以達成預定醫療效果為必要，而係著眼於醫師在實施醫療

    行為過程中恪遵醫療規則，且善盡注意義務。如醫師實施醫

    療行為，已符合醫療常規、醫療水準等客觀情況之醫療上必

    要注意義務，且未逾越合理臨床專業裁量，而病人或其他請

    求權人未能舉證證明醫師實施醫療行為過程中有何疏失，即

    難認醫師有醫療過失行為(最高法院104年度台上字第700號

    判決意旨參照)。　

　2.本件原告主張被告醫院陳仁宏醫師施行系爭左踝手術不當，

    致其受有系爭傷勢之損害，被告醫院應負債務不履行損害賠

    償責任等語。然為被告所否認，自應由原告就被告醫院及醫

    師有不完全給付之要件事實即未符合醫療常規之必要注意義

    務，負擔舉證責任。經查，原告於109年7月8日至被告醫院

    骨科陳仁宏醫師門診就診，主訴為左腳踝內側疼痛數月，且

    最近兩個月症狀加劇。經陳仁宏醫師以腳踝X光及電腦斷層

    掃描檢查後，診斷為左腳距骨跟骨黏合。同年7月22日原告

    回診，陳仁宏醫師建議原告手術，手術同意書所示疾病名稱

    為「左踝距下關節骨性黏連」，建議手術名稱為「骨性黏連

    切除手術(左踝)關節」，建議手術原因為「左後踝疼痛」。

    另有說明「術後和輔具及復健運動，術後六周內避免激烈運

    動，少部分病患有再次粘連可能」。陳仁宏醫師簽章時間為

    同日11:57。原告在手術同意書上簽名時間為9月7日11:37。

　　109年9月7日原告住院，依據手術紀錄單所示，9月8日09:02

    開始手術，主刀醫師為陳仁宏醫師，手術方法為「距骨跟骨

    後內側黏連切除手術」，使用後內側入路，並於距骨下關節

    置放墊片，手術發現為「第四類骨性黏連」，手術於10:25

    結束。依9月10日病程進展紀錄及護理紀錄，原告術後狀況

    穩定，左腳踝遠端循環、運動、感覺功能正常，遠端有輕微

    麻木感。9月11日病人出院。109年9月25日原告首次回診，

    表示腳踝內側疼痛，陳仁宏醫師將傷口拆線並給予止痛針治

    療。9月30日原告回診，主訴左前足外側、腳底疼痛及僵硬

    感，陳仁宏醫師安排神經傳導及肌電圖檢查。10月5日原告

    至被告醫院脊椎骨科巫瑞文醫師門診就診，主訴為左前足麻

    、疼痛及無力。10月21日原告至陳仁宏醫師門診就診，當日

    病歷記載原告提出10月7日於高雄市立民生醫院(下稱民生醫

    院)之神經傳導及肌電圖檢查，報告結果為左脛骨神經病變

    及腰薦椎神經根病變。陳仁宏醫師當時初步診斷為左腳踝隧

    道症候群，建議原告接受左腳踝隧道鬆解手術。109年10月2

    1日原告第2次至被告醫院住院，並於10月22日 接受「左腳

    踝隧道減壓及脛骨神經放鬆手術」，依據病程紀錄，術後腳

    疼改善惟仍有麻木的狀況，原告可自行行走，並接受復健治

    療，後於11月2日出院。109年11月20日原告接受第3次手術

    ，由被告醫院脊椎骨科巫瑞文醫師主治，診斷為「腰椎L3～4

    椎管狹窄合併脊神經壓迫」，依護理紀錄，09:13原告左上

    肢肌肉張力為3分、左下肢為4分，當日手術方式為「腰椎L3

    〜S1後開神經減壓鬆解及骨融合手術」，18:16原告術後返回

    病房，左上肢肌力3分、左下肢肌力為4分。住院病歷記載原

    告左腳有麻痛之狀況，但行走無明顯異常。巫瑞文醫師於11

    月27日施行第4次手術，其方式為尾管麻醉。109年12月8日

    原告於高雄長庚接受第5次手術，由陳仁宏醫師主治，診斷

    為「左脛骨神經黏連」，手術方法為「左側脛骨神經鬆解術

    」。之後原告持續主訴有左下肢疼痛麻木感，多次前往陳仁

    宏醫師、巫瑞文醫師門診就診，並要求注射止痛針。110年3

    月19日原告接受第6次手術，由被告醫院整形外科顏元豪醫

    師及脊椎骨科巫瑞文醫師同時主刀，整形外科手術方式為「

    左側脛骨神經鬆解術」 及外來物移除。手術發現為「左腳

    踝手術傷口癒合不良」。而脊椎骨科手術方式為「腰椎第一

    至第三節左側椎板開窗手術以及神經鬆解術」。110年4月18

    日原告主訴左腰疼痛至被告醫院急診室就診，急診醫師檢查

    發現原告左腳蜂窩性組織炎並會診整形外科。4月20日原告

    辦理住院治療，4月29日原告第7次手術，依一般整形外科手

    術同意書記載，建議手術原因「改善神經痛」，手術方式為

    「自體脂肪組織移植」。後續原告仍主訴左腳疼痛、麻痺感

    ，陸續於陳仁宏醫師、巫瑞文醫師門診及至急診室就診，接

    受口服及針劑止痛藥、嗎啡類止痛藥治療。依病歷記載，原

    告最後一次於被告醫院就診日期為110年12月30日至急診室

    就診。111年6月8日原告由被告醫院開立勞工保險失能診斷

    書，失能傷病名稱為「左側脛骨神經病變」等情，有被告醫

    院、民生醫院之病歷及影像光碟附卷可稽(本院病歷卷一至

    卷五及附卷光碟)。而「距骨跟骨黏合(Talocalcaneal coal

    ition)，為腳踝附近的骨頭不正常的黏合，其症狀大多出現

    在12〜16歲，病人會有慢性腳踝疼痛(特別是內側)的症狀及

    容易腳踝扭傷的情況，少部分的病人到成年後才發病。診斷

    上，身體診察會有腳踝內側疼痛或扁平足的表現，影像檢查

    包括X光，可以發現距骨跟骨之間黏合。但X光無法呈現立體

    的構造，因此最精確、能夠給予醫師最多資訊的檢查方式，

    仍是電腦斷層掃描。治療上，可以先使用保守療法，包括藥

    物、復健、物理治療等方式。但一般認為，在持續有明顯症

    狀的成年病人，手術還是比較有效的治療方法，而最理想、

    也最符合人體工學的手術方式為切開、游離黏合部位後，以

    周邊的肌肉(例如深趾短肌)或筋膜，或是人工填充物填塞在

    切割開之處，避免其再度黏連，以達到最理想的治療效果。

    本案病人(即原告)於109年7月8日至陳(仁宏)醫師門診就診

    ，主訴為左腳內踝疼痛數月，且最近兩個月症狀加劇。經陳

    醫師以腳踝X光及電腦斷層掃描(CT)檢查後，診斷為左腳距

    骨跟骨黏合(Talocalcaneal coalition)。依據病人臨床症

    狀(內踝疼痛)及影像檢查結果，陳醫師手術前的診斷無誤。

    病人於9月8日接受手術，手術方法為「距骨跟骨後內側黏連

    切除手術並於距骨下關節置放墊片」，手術方法符合適應症

    及醫療常規。依9月10日病程進展紀錄及護理紀錄，病人術

    後狀況穩定，左腳踝之遠端循環、運動、感覺功能正常，惟

    遠端有輕微麻木感，病人於9月11日出院。若因手術中傷害

    到神經構造，病人術後應該馬上會有明顯之運動、感覺異常

    。本案病人於9月25日首次回診，雖表示腳踝內側疼痛，惟

    並無明顯運動或感覺神經異常之紀錄。綜上，陳醫師於109

    年9月8日實施左踝骨性黏連切除手術，符合醫療常規，並無

    疏失。」等情，業據衛生福利部醫事審議委員會(下稱醫審

    會)鑑定明確，有醫審會鑑定書附卷(本院卷第271至292頁)

    可憑。足見，被告醫院及醫師所為均符醫療常規，並無原告

    前揭所指之醫療疏失。原告雖另臆斷術後左腳踝遠端有輕微

    麻木感，可能即係左脛骨神經受損導致感覺異常，並據此推

    測系爭左踝手術實施不當導致左脛骨神經受損，進而導致左

    脛骨神經病變云云，請求就此再送醫審會補充鑑定。惟鑑定

    意見已有將術後左腳踝遠端輕微麻木感納入考量，並研判並

    非系爭左踝手術傷害到神經構造，系爭左踝手術符合醫療常

    規，並無疏失等語，有如前述，自無再重覆送請補充鑑定之

    必要。

　3.此外，原告未能為其他舉證以實其說，自難認被告醫院及陳

    仁宏醫師有何違反醫療契約注意義務之行為。是原告主張被

    告醫院及陳仁宏醫師有違反醫療契約注意義務之醫療疏失，

    應負不完全給付之債務不履行賠償責任云云，難認有據。另

    原告請求債務不履行之非財產損害賠償部分，依民法第227

    條之1規定仍應適用侵權行為之2年時效，而原告之侵權行為

    請求權已罹於時效，已如前述，故原告此部分請求，同屬罹

    於時效，既經被告為時效抗辯，此部分請求亦屬無據。至原

    告請求債務不履行之財產損害賠償部分，原告既不能證明被

    告有違反醫療契約注意義務之醫療疏失，被告自不負債務不

    履行之損害賠償責任。被告既不負損害賠償責任，則原告此

    部分主張之損害賠償及金額，亦無再予審酌之必要，併此敘

    明。　

六、綜上所述，原告依侵權行為及債務不履行之法律關係，請求

    陳仁宏醫師、被告醫院應連帶給付原告5,931,252元，及自

    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

    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原告之請求既經駁回，其假執行

    之聲請即失去依據，應併予駁回。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

    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因此不逐一

    論列，附此敘明。

八、據上論結，原告之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78條，判決

    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29　　日

　　　　　　　　　民事第三庭　法　官　陳景裕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29　　日

　　　　　　　　　　　　　　　書記官　鄭珓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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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年度醫字第5號

原      告  莊朝富  

訴訟代理人  王翊瑋律師(法扶律師)

被      告  長庚醫療財團法人高雄長庚紀念醫院



法定代理人  藍國忠  

被      告  陳仁宏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李曉萍  

            邱潔婷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12月11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按法定代理人之代理權消滅者，其訴訟程序在有法定代理人承受其訴訟以前當然停止；前開所定之承受訴訟人，於得為承受訴訟時，應即為承受之聲明，他造當事人亦得聲明承受訴訟，民事訴訟法第170條、第175條定有明文。本件被告長庚醫療財團法人高雄長庚紀念醫院(下稱被告醫院)之法定代理人原為王植熙，於本院審理期間變更為藍國忠，有被告提出之醫療機構開業執照可稽(本院卷第317頁)，並經藍國忠聲明承受被告醫院之訴訟(本院卷第313頁)，合於前揭規定，應予准許。　　

貳、實體部分：　

一、原告主張：原告因左腳長期疼痛，於民國109年9月8日前往被告醫院，接受左踝骨性粘連切除手術(下稱系爭左踝手術)並由被告陳仁宏擔任診治醫師，為原告進行系爭左踝手術。豈料，系爭左踝手術後，原告左腳疼痛反而加劇，回診時陳仁宏醫師陳稱此疼痛情形應為腰、尾椎病變及左踝關節神經術後沾黏所引致，因此原告復於109年11月20日施行腰椎及尾椎神經減壓及椎體融合手術；109年11月27日施行第一腰椎脊椎神經阻斷手術；109年12月8日施行左踝關節脛神經沾黏鬆弛手術；110年3月19日進行脊椎神經及左踝神經鬆弛手術，惟術後原告左腳病情持績惡化，左内側足底神經對刺激已無反應，且非屬坐骨神經病變，並於111年6月8日經診斷原告左下肢神經及踝關節機能永久失能(下稱系爭傷勢)，足見原告係因陳仁宏醫師施行系爭左踝手術不當而造成原告左下肢神經及踝關節機能永久失能，與原告腰、尾椎病變無關。原告因系爭傷勢受有勞動能力減少新臺幣(下同)931,252元及精神上損失5,000,000元，共計5,931,252元之損害，自得依民法第227條、第227條之1規定，請求被告醫院負債務不履行之加害給付損害賠償責任；亦得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民法第188條、第193條第1項、第195條第1項前段及醫療法第82條規定，請求被告等連帶負侵權行為之賠償責任。為此，依前揭法律規定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㈠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5,931,252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㈡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原告起訴主張陳仁宏醫師於109年9月8日為其實施左踝距下關節骨性粘黏切除手術(即系爭左踝手術)，造成其左下肢神經及踝關節機能永久喪失，並於110年6月10日主張相同事實向高雄市政府衛生局申請醫療爭議調處，卻遲至112年10月11日始提起本訴，其請求權已罹於時效而消滅，原告自不得再向被告等主張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又距下關節位於距骨和跟骨之間，主要負責引導內翻、外翻的動作，正常行走過程距下關節需要經過一系列的內翻及外翻循環，如果關節受傷，可能出現卡卡、不順、疼痛等症狀，常規建議治療方式為移除壓迫病灶，並視術後恢復情形安排復健或關節鬆動術，以增加關節活動度及骨間韌帶之穩定性。原告於109年7月8日至被告醫院陳仁宏醫師門診就診，診察評估後，懷疑左距下關節骨性粘連，經安排左踝Ｘ光檢查及3Ｄ電腦斷層檢查結果，顯示左距下關節骨性粘連合併周邊組織沾黏壓迫，同年月22日原告回診，陳仁宏醫師親自向原告說明檢查結果，並建議手術治療，同時亦向原告說明術後仍有再度沾黏之可能性，經原告同意後，安排於同年9月8日實施系爭左踝手術，手術過程順利，術後原告症狀緩解，且下肢循環、運動及感覺功能正常，乃於同月11日出院。惟原告於門診追蹤期間因週邊組織沾黏壓迫快速復發而接受手術治療，此為原告本身體質所致，非陳仁宏醫師之醫療行為有何不當或疏失，亦難以此逕認被告醫院有債務不履行責任。是原告請求被告損害賠償並無理由，且原告未提出專業鑑定意見證明其勞動能力之減損狀況，請求5,000,000元精神慰撫金，亦屬過高等語，作為抗辯。並聲明：㈠原告之訴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免為假執行。

三、兩造不爭執之事實：(本院卷第310至311頁）

　㈠被告陳仁宏為被告長庚醫療財團法人高雄長庚紀念醫院(即被告醫院)之骨科部醫師。

　㈡原告因左腳長期疼痛，於109年9月8日前往被告醫院，接受陳仁宏醫師施行左踝骨性粘連切除手術(即系爭左踝手術)。

　㈢系爭左踝手術後，左腳疼痛加劇，遠端有輕微麻木感，回診時陳仁宏醫師告知疼痛情形應為腰、尾椎病變及左踝關節神經術後沾黏所引致，並非系爭左踝手術有何疏失。

　㈣原告於109年11月20日施行腰椎及尾椎神經減壓及椎體融合手術，復於109年11月27日施行第一腰椎脊椎神經阻斷手術，再於109年12月8日施行左踝關節脛神經沾黏鬆弛手術，又於110年3月19日進行脊椎神經及左踝神經鬆弛手術。

　㈤原告施行上開手術後，左腳病情持績惡化，左内側足底神經對刺激已無反應，且非屬坐骨神經病變，與先前腰椎手術無關，並於111年6月8日經診斷原告左下肢神經及踝關節機能永久失能(即系爭傷勢)。

四、本件之爭點：(本院卷第311頁)　　

　㈠原告主張其左腳之系爭傷勢係因陳仁宏醫師施行系爭左踝手術不當而造成原告左下肢神經及踝關節機能永久失能，有無理由?

　㈡原告依侵權行為法律關係請求被告連帶賠償；及依債務不履行法律關係請求被告醫院賠償，喪失或減少勞動能力損失931,252元，及精神慰撫金5,000,000元，有無理由？　　

五、本院之判斷：

　㈠原告依侵權行為法律關係，請求被告連帶賠償5,931,252元本息，有無理由？

　1.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受僱人因執行職務，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由僱用人與行為人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88條第1項本文定有明文。惟因侵權行為所生之損害賠償請求權，自請求權人知有損害及賠償義務人時起，2年間不行使而消滅，民法第197條第1項亦有明文。又關於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之消滅時效，應以請求權人實際知悉損害及賠償義務人時起算；而所謂知有損害，非僅指單純知有損害而言，其因而受損害之他人行為為侵權行為，亦須一併知之(最高法院72年臺上字第738號及46年台上字第34號裁判要旨參照)。是請求權人若主觀上認其因他人即為損害之人侵害權利之行為受有損害及知悉為損害之人即賠償義務人時，即起算時效，至請求權人何時向檢察官提起告訴或向法院起訴，不影響請求權人原已知悉之事實及時效之起算。

　2.經查，原告本件主張之109年9月8日至被告醫院，接受陳仁宏醫師施行左踝骨性粘連切除手術(即系爭左踝手術)，因陳仁宏醫師施行系爭左踝手術不當，術後又陸續在被告醫院施行4次手術，左腳病情仍持績惡化，致其左下肢神經及踝關節機能永久失能(即系爭傷勢)等事實，於111年6月10日原告填寫申請表向高雄市政府衛生局申請與被告醫院、陳仁宏醫師為醫療爭議調處時，即已明確表明「本人因109年9月8日接受骨性粘連切除術，至今陸續至長庚醫院到民國110年4月29日陸陸續續做手術4次而不見改善病情，而卻更嚴重而無法醫治，而造成本人生活陷入困境」等語，並「1.要求賠償一千伍佰萬元整。2.必須將我本人莊朝富的左腳腳踝及大腿的傷痛醫治好」等語(本院卷第39頁)。可見，原告至遲於110年6月10日知悉其所主張之侵權行為事實(即手術不當)之損害(即左腳腳踝病情不見改善並嚴重至無法醫治)及賠償義務人(即陳仁宏醫師及被告醫院)，然原告遲至112年10月11日始提起本件訴訟(橋司醫調卷第7頁)，顯已罹於2年之消滅時效，依民法第197條第1項前段規定，其請求權已逾2年時效而消滅，則被告為本件罹於時效之抗辯而拒絕給付，於法自屬有據。

　3.準此，原告之侵權行為請求權既已罹於2年時效，並經被告為時效抗辯，則原告依侵權行為法律關係，請求被告連帶賠償5,931,252元本息，即屬無據。　

　㈡原告依債務不履行法律關係請求被告醫院賠償5,931,252元本息，有無理由？

　1.按因可歸責於債務人之事由，致為不完全給付者，債權人得

　　依關於給付遲延或給付不能之規定行使其權利；因不完全給

　　付而生前項以外之損害者，債權人並得請求賠償；債務人因

　　債務不履行，致債權人之人格權受侵害者，準用第192條至第195條及第197條之規定，負損害賠償責任，為民法第227條、第227條之1所明定。又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但法律別有規定，或依其情形顯失公平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77條亦有明定。而醫療行為具有相當專業性，醫病雙方在專業知識及證據掌握上不對等，法院衡量病患請求醫療專業機構或人士損害賠償之訴訟，由病患舉證有顯失公平情形，而減輕病患之舉證責任時，病患仍應就其主張醫療行為有過失存在，先證明至使法院之心證度達到降低後之證明度，獲得該待證事實為真實之確信，始得認其盡到舉證責任(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2747號判決意旨參照)。又醫療業務之施行，應善盡醫療上必要之注意，為醫療法第82條第1項所明定。是醫療機構及醫師之醫療行為須未盡醫療上必要之注意而具有過失，且該過失行為與損害間具有因果關係，始成立損害賠償責任。所謂醫療過失行為，係指行為人違反依其所屬職業通常所應預見及預防侵害他人權利行為義務。所謂善盡醫療上必要之注意，則係指醫療行為須符合醫療常規、醫療水準而言。是醫事人員如依循一般公認臨床醫療行為準則，正確地保持相當方式與程度之注意，即屬已為應有之注意。且醫療行為係屬可容許之危險行為，醫療之主要目的雖在於治療疾病或改善病人身體狀況，但同時必須體認受限於醫療行為之有限性、疾病多樣性，以及人體機能隨時可能出現不同病況變化等諸多變數交互影響，而在採取積極性醫療行為之同時，更往往易於伴隨其他潛在風險之發生，因此有關醫療過失判斷重點應在於實施醫療之過程，要非結果，亦即法律並非要求醫師絕對須以達成預定醫療效果為必要，而係著眼於醫師在實施醫療行為過程中恪遵醫療規則，且善盡注意義務。如醫師實施醫療行為，已符合醫療常規、醫療水準等客觀情況之醫療上必要注意義務，且未逾越合理臨床專業裁量，而病人或其他請求權人未能舉證證明醫師實施醫療行為過程中有何疏失，即難認醫師有醫療過失行為(最高法院104年度台上字第700號判決意旨參照)。　

　2.本件原告主張被告醫院陳仁宏醫師施行系爭左踝手術不當，致其受有系爭傷勢之損害，被告醫院應負債務不履行損害賠償責任等語。然為被告所否認，自應由原告就被告醫院及醫師有不完全給付之要件事實即未符合醫療常規之必要注意義務，負擔舉證責任。經查，原告於109年7月8日至被告醫院骨科陳仁宏醫師門診就診，主訴為左腳踝內側疼痛數月，且最近兩個月症狀加劇。經陳仁宏醫師以腳踝X光及電腦斷層掃描檢查後，診斷為左腳距骨跟骨黏合。同年7月22日原告回診，陳仁宏醫師建議原告手術，手術同意書所示疾病名稱為「左踝距下關節骨性黏連」，建議手術名稱為「骨性黏連切除手術(左踝)關節」，建議手術原因為「左後踝疼痛」。另有說明「術後和輔具及復健運動，術後六周內避免激烈運動，少部分病患有再次粘連可能」。陳仁宏醫師簽章時間為同日11:57。原告在手術同意書上簽名時間為9月7日11:37。

　　109年9月7日原告住院，依據手術紀錄單所示，9月8日09:02開始手術，主刀醫師為陳仁宏醫師，手術方法為「距骨跟骨後內側黏連切除手術」，使用後內側入路，並於距骨下關節置放墊片，手術發現為「第四類骨性黏連」，手術於10:25結束。依9月10日病程進展紀錄及護理紀錄，原告術後狀況穩定，左腳踝遠端循環、運動、感覺功能正常，遠端有輕微麻木感。9月11日病人出院。109年9月25日原告首次回診，表示腳踝內側疼痛，陳仁宏醫師將傷口拆線並給予止痛針治療。9月30日原告回診，主訴左前足外側、腳底疼痛及僵硬感，陳仁宏醫師安排神經傳導及肌電圖檢查。10月5日原告至被告醫院脊椎骨科巫瑞文醫師門診就診，主訴為左前足麻、疼痛及無力。10月21日原告至陳仁宏醫師門診就診，當日病歷記載原告提出10月7日於高雄市立民生醫院(下稱民生醫院)之神經傳導及肌電圖檢查，報告結果為左脛骨神經病變及腰薦椎神經根病變。陳仁宏醫師當時初步診斷為左腳踝隧道症候群，建議原告接受左腳踝隧道鬆解手術。109年10月21日原告第2次至被告醫院住院，並於10月22日 接受「左腳踝隧道減壓及脛骨神經放鬆手術」，依據病程紀錄，術後腳疼改善惟仍有麻木的狀況，原告可自行行走，並接受復健治療，後於11月2日出院。109年11月20日原告接受第3次手術，由被告醫院脊椎骨科巫瑞文醫師主治，診斷為「腰椎L3～4椎管狹窄合併脊神經壓迫」，依護理紀錄，09:13原告左上肢肌肉張力為3分、左下肢為4分，當日手術方式為「腰椎L3〜S1後開神經減壓鬆解及骨融合手術」，18:16原告術後返回病房，左上肢肌力3分、左下肢肌力為4分。住院病歷記載原告左腳有麻痛之狀況，但行走無明顯異常。巫瑞文醫師於11月27日施行第4次手術，其方式為尾管麻醉。109年12月8日原告於高雄長庚接受第5次手術，由陳仁宏醫師主治，診斷為「左脛骨神經黏連」，手術方法為「左側脛骨神經鬆解術」。之後原告持續主訴有左下肢疼痛麻木感，多次前往陳仁宏醫師、巫瑞文醫師門診就診，並要求注射止痛針。110年3月19日原告接受第6次手術，由被告醫院整形外科顏元豪醫師及脊椎骨科巫瑞文醫師同時主刀，整形外科手術方式為「左側脛骨神經鬆解術」 及外來物移除。手術發現為「左腳踝手術傷口癒合不良」。而脊椎骨科手術方式為「腰椎第一至第三節左側椎板開窗手術以及神經鬆解術」。110年4月18日原告主訴左腰疼痛至被告醫院急診室就診，急診醫師檢查發現原告左腳蜂窩性組織炎並會診整形外科。4月20日原告辦理住院治療，4月29日原告第7次手術，依一般整形外科手術同意書記載，建議手術原因「改善神經痛」，手術方式為「自體脂肪組織移植」。後續原告仍主訴左腳疼痛、麻痺感，陸續於陳仁宏醫師、巫瑞文醫師門診及至急診室就診，接受口服及針劑止痛藥、嗎啡類止痛藥治療。依病歷記載，原告最後一次於被告醫院就診日期為110年12月30日至急診室就診。111年6月8日原告由被告醫院開立勞工保險失能診斷書，失能傷病名稱為「左側脛骨神經病變」等情，有被告醫院、民生醫院之病歷及影像光碟附卷可稽(本院病歷卷一至卷五及附卷光碟)。而「距骨跟骨黏合(Talocalcaneal coalition)，為腳踝附近的骨頭不正常的黏合，其症狀大多出現在12〜16歲，病人會有慢性腳踝疼痛(特別是內側)的症狀及容易腳踝扭傷的情況，少部分的病人到成年後才發病。診斷上，身體診察會有腳踝內側疼痛或扁平足的表現，影像檢查包括X光，可以發現距骨跟骨之間黏合。但X光無法呈現立體的構造，因此最精確、能夠給予醫師最多資訊的檢查方式，仍是電腦斷層掃描。治療上，可以先使用保守療法，包括藥物、復健、物理治療等方式。但一般認為，在持續有明顯症狀的成年病人，手術還是比較有效的治療方法，而最理想、也最符合人體工學的手術方式為切開、游離黏合部位後，以周邊的肌肉(例如深趾短肌)或筋膜，或是人工填充物填塞在切割開之處，避免其再度黏連，以達到最理想的治療效果。本案病人(即原告)於109年7月8日至陳(仁宏)醫師門診就診，主訴為左腳內踝疼痛數月，且最近兩個月症狀加劇。經陳醫師以腳踝X光及電腦斷層掃描(CT)檢查後，診斷為左腳距骨跟骨黏合(Talocalcaneal coalition)。依據病人臨床症狀(內踝疼痛)及影像檢查結果，陳醫師手術前的診斷無誤。病人於9月8日接受手術，手術方法為「距骨跟骨後內側黏連切除手術並於距骨下關節置放墊片」，手術方法符合適應症及醫療常規。依9月10日病程進展紀錄及護理紀錄，病人術後狀況穩定，左腳踝之遠端循環、運動、感覺功能正常，惟遠端有輕微麻木感，病人於9月11日出院。若因手術中傷害到神經構造，病人術後應該馬上會有明顯之運動、感覺異常。本案病人於9月25日首次回診，雖表示腳踝內側疼痛，惟並無明顯運動或感覺神經異常之紀錄。綜上，陳醫師於109年9月8日實施左踝骨性黏連切除手術，符合醫療常規，並無疏失。」等情，業據衛生福利部醫事審議委員會(下稱醫審會)鑑定明確，有醫審會鑑定書附卷(本院卷第271至292頁)可憑。足見，被告醫院及醫師所為均符醫療常規，並無原告前揭所指之醫療疏失。原告雖另臆斷術後左腳踝遠端有輕微麻木感，可能即係左脛骨神經受損導致感覺異常，並據此推測系爭左踝手術實施不當導致左脛骨神經受損，進而導致左脛骨神經病變云云，請求就此再送醫審會補充鑑定。惟鑑定意見已有將術後左腳踝遠端輕微麻木感納入考量，並研判並非系爭左踝手術傷害到神經構造，系爭左踝手術符合醫療常規，並無疏失等語，有如前述，自無再重覆送請補充鑑定之必要。

　3.此外，原告未能為其他舉證以實其說，自難認被告醫院及陳仁宏醫師有何違反醫療契約注意義務之行為。是原告主張被告醫院及陳仁宏醫師有違反醫療契約注意義務之醫療疏失，應負不完全給付之債務不履行賠償責任云云，難認有據。另原告請求債務不履行之非財產損害賠償部分，依民法第227條之1規定仍應適用侵權行為之2年時效，而原告之侵權行為請求權已罹於時效，已如前述，故原告此部分請求，同屬罹於時效，既經被告為時效抗辯，此部分請求亦屬無據。至原告請求債務不履行之財產損害賠償部分，原告既不能證明被告有違反醫療契約注意義務之醫療疏失，被告自不負債務不履行之損害賠償責任。被告既不負損害賠償責任，則原告此部分主張之損害賠償及金額，亦無再予審酌之必要，併此敘明。　

六、綜上所述，原告依侵權行為及債務不履行之法律關係，請求陳仁宏醫師、被告醫院應連帶給付原告5,931,252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原告之請求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即失去依據，應併予駁回。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因此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八、據上論結，原告之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29　　日

　　　　　　　　　民事第三庭　法　官　陳景裕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29　　日

　　　　　　　　　　　　　　　書記官　鄭珓銘



